
2009年 2月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第 26卷第 1期

Feb. 2009 Journal of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Vol126　NO. 1

“城中村 ”:城市化健康发展必须破解的难题
3

陈柳钦

(天津社会科学院 城市经济研究所 ,天津 300191)

[摘要 ]“城中村 ”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独特现象 ,是我国城乡不统筹的产物。“城中

村 ”严重制约我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 ,“城中村 ”已成为困扰我国城市发展和建设的重要问题。

要提高城市化质量 ,提升城市素质 ,必须进行“城中村 ”改造。要推进我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 ,

就必须实现“城中村 ”的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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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城中村 ”是快速城市化发展中出现
的现象

在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一种很特殊的“城

市包围农村 ”的现象。即在城市化过程中 ,为了扩

大城市规模 ,借助于城乡二元结构 ,低价征用城郊

农村的土地 ,逐渐将一部分村落包围在建成区内。

这些村落起初还在城市郊区 ,进而位于城乡结合

部 ,随着城市的持续扩张 ,最终蜕变为“城中村 ”。

“城中村 ”,一个现代城市中流行的名词 ,一个兼有

城市和农村性质的元素 ,成为政府和各界学者普遍

关注的对象。在“城中村 ”有很多既像农村又像城

市的现象 ,诸如 :人们生活方式像城市 ,但人们的思

想意识却像农村 ;追求土地产出更高的经济效益像

城市 ,但无规划的土地管理仍然像农村等。

从西方发达国家来看 ,绝大多数农村转变为城

市是必然的 ,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由于西方

国家工业化水平和个人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 ,因此

农村到城市是一个自然吸附、主动融合的过程 ,而

且西方国家也没有实行城市和农村两套管理体制 ,

因此不存在类似中国的“城中村 ”,而西方城市出

现的“贫民窟 ”和中国“城中村 ”是本质截然不同的

两种现象。不可否认的是 ,“城中村 ”存在的问题

如社会犯罪、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等类似于其他国

家的贫民窟 ,这或许是政府改造“城中村 ”的初衷。

但“城中村 ”却在本质上不同于贫民窟。“城中村 ”

现象的大量涌现及其特征表明我国正在进行的城

市化进程和西方国家已经历过的城市化进程相比

是有着巨大差异的 ,我国并无西方国家意义上的

“郊区化 ”———中国现在的城市郊区由于快速的城

市化进程将很快地变为“城中村 ”,再演变为城市

的市区或次中心市区。“城中村 ”问题是在快速城

市化进程中产生的 ,是我国城乡二元化的管理体制

对基于集体土地产权和集体经济属性的城中村地

区 ,在户籍、土地、规划、建设、融资、就业、医疗、教

育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管理不到位而造成的。可见 ,

“城中村 ”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独特现象 ,是我

国城乡不统筹的产物。[ 1 ]

“城中村 ”最早出现于深圳、珠海等新兴城市 ,

而后在北京、广州等历史悠久的城市随着城市的快

速发展也出现了不少的“城中村 ”。有数据显示 ,

“城中村 ”,在深圳市有 241个 ,在北京市五环内共

有 231个 ;在广州市 ,随着城市化的高速发展 ,因社

会治安问题而出现了全国闻名的石牌村、三元里村

等众多的“城中村 ”;在上海的“老 ”城区 ,仅徐汇区

就有“城中村 ”40多个。随着中西部地区现代化进

程加速 ,城市化进程也日益加快 ,“城中村 ”大量涌

现于我国中西部城市。在西部城市中的西安市 ,有

“城中村 ”417个 ;在太原 ,有 75个“城中村 ”;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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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位于西部的昆明 ,也有“城中村 ”288个。这一现

象已不仅仅呈现于大型城市 ,在一些发展较快的中

小城市也出现了这样的现象 ,如浙江绍兴 ,有“城

中村 ”45个。可见 ,“城中村 ”是我国城市化过程

中必须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 2 ]。

与城乡二元结构相联系的“城中村 ”,有着它

所特有的一种特殊现象 :“一村两制 ”。哪里有城

中村 ,哪里就有“一村两制 ”。由于城市在征地过

程中 ,往往只能将部分农民“农转非 ”,而把其他村

民和整个村庄纳入农村管理体系 ,这种“一村两

制 ”的现象源于用招工进厂的“农转非 ”方式 ,来代

替村庄、村民的城市化。伴随市场取向改革的深

化 ,城市居民 (主要指近年来农转非的居民 )依附

在户籍制度上的社会福利保障的含金量明显减少 ,

这种意义上的征地带来的既没有解决“人 ”的城市

化 ,也没有解决“村 ”的城市化 ,并且会带来“城乡

差距倒挂 ”现象的出现。

“城中村 ”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

果。“外生型 ”城市化的迅速发展是“城中村 ”产生

的直接原因。改革开放后 ,我国城市化开始由非市

场化道路渐渐向市场化道路转向 ,城市化进入了快

速发展时期 ,出现了“补课性 ”的“跨越式突进 ”。

这种现象在我国一些沿海城市更为明显。在城市

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 ,城市空间迅速向周围城郊农

村扩张。这些条件启动了城郊农村的“外生型 ”城

市化进程 ,即由外部经济力量推进村庄自身的城市

化。这种“外生型 ”城市化促使这些村落的社会经

济结构朝着今天典型的“城中村 ”演变。从制度角

度讲 ,土地集体所有制、宅基地政策是形成城中村

的重要制度条件 ,土地集体所有和宅基地政策 ,把

村民捆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基于土地的利益共同

体 ,难以分化瓦解 ,这与土地私有国家形成了显著

区别。从社会角度讲 ,中国农村宗族和地缘观念很

强 ,安土重迁 ,这种居住观念构成了城中村存续的

社会心理条件 ;同时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社会经

济的发展 ,土地增殖 ,外来人口急增 ,使得私房出租

成为一个利益丰厚的产业 ,这是城中村得以发展的

社会条件。从政府方面讲 ,主要是 : 1、认识不足 ,缺

乏及时的规划和调控。政府对城中村的发生、发展

后果估计不足 ,没有及时拿出有效的规划、改造措

施 ,最后积重难返。2、重新安置的经济和社会成本

巨大。迅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 ,使得原农村居民主

动迎接城市化 ,并最大限度利用城市化形成的级差

地租 ,使得安置的成本十分高昂 ,政府一时无力负

担 ,于是采取回避态度 ,任其发展。3、无法解决农

民城市化的善后问题 ,如重新安排就业 ,解决其社

会保障和生活来源等。

二、“城中村”严重制约城市化的健康发展
“城中村 ”现象是近些年来出现的一个棘手城

市问题。它不仅阻碍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 ,也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随着城市
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城中村 ”问题已经成为各级

政府在城市化进程方面关注的头等大事之一。随
着城市化的发展 ,这些“都市村庄 ”已不能适应城

市发展的需要 ,而逐渐凸显出许多社会问题。散播

在我国各大、中、小城市周边城乡结合部的数量众

多的“城中村 ”,实际上绝大部分已处于繁华的闹
市之中了 ,其人口数量、村落规模、土地面积、坐落

范围和经济条件等虽不尽相同 ,但普遍地都存在着
一些较为严重和十分突出的共性问题。主要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城市二元管理体制的存在

和行政、管理体制的混淆和散乱。“城中村 ”是在
繁华的都市内部 ,仍实行农村管理体制的行政村 ,

这不免使村民在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住房建设景

观、管理模式和居住习惯等方面仍然保留着浓厚的

传统农村色彩 ,使“城中村 ”成为农村管理体制下
的都市“小社会 ”。第二 ,规划滞后、管理落伍、建

设混乱、市政建设和公共设施严重缺乏。“城中
村 ”的地区规划、建设和社会管理等问题长期处于

混乱和低水平状态 ,不仅造成房屋布局杂乱无章、

建筑密度较高、土地利用率和绿化率低下、环境卫

生较差、生活和基础设施配套严重不足、各类管线
杂乱不堪、道路狭窄、消防和救护通道堵塞等问题 ,

而且还造成违法用地和违章建筑屡禁不止 ,出现了

大量的“接吻楼 ”、“握手楼 ”和“贴面楼 ”。这既破
坏了城市景观 ,影响城市品质 ,也不利于城市功能

的提升 ,甚至使人们的生命财产在特殊的灾难下受
到严重的威胁。第三 ,精神文明建设疲软 ,村民思

想道德观念陈旧落后 ,社会治安问题十分突出。由

于“城中村 ”村民和外来人口素质普遍不高 ,加上

出租等手段获取收益比较容易 ,“城中村 ”村民普
遍表现出游手好闲、不思进取的状态 ,并缺乏在文

化和专业知识技能上进一步提高的能力。“城中
村 ”由于大量的外来人口居住和频繁的经济交往 ,

加上城乡管理的混治 ,形成一些社会不安定因素。

“黄、赌、毒 ”的现象比较严重 ,偷盗、打架甚至凶杀
等刑事案件时有发生 ,经济纠纷接连不断 ,火灾等

事故也是屡禁不止 ,这给“城中村 ”社会治安带来

很大压力。“城中村 ”作为从事非正式经济、不稳

定的低收入流动人口聚居区 ,与那些在正式经济中
就业、享受各种福利的人群聚居的其他城市社区相

比 ,犯罪率高在所难免。低收入使流动人口无力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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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 ,“无恒产者无恒心 ”,低廉的犯罪成本等使其具

有较高的犯罪倾向。第四 ,“城中村 ”集体经济和
村民个人未来的发展方向不明 ,后劲不足 ,城市化

的经济和规模效益受冲击 [ 3 ]。
“城中村 ”对城市的危害很大 ,“城中村 ”里环

境脏乱、市政设施不配套、治安混乱 ,造成了诸多的

社会隐患和城市问题 ,构成了城市现代化发展的严
重障碍。“城中村 ”还导致土地利用不经济、土地

本身的价格大打折扣。而且在公众观念中 ,“城中
村 ”也似乎成为城市问题的“万恶之源 ”,对它都是

如临大敌、敬而远之并充满厌恶的情绪。由于出租
房屋获得收入较为便捷 ,村民亦呈现出“寄生型 ”

的精神形态 ,自甘堕落、不思进取 ,甚至出现“二世

祖 ”现象 ,有边缘化、畸形化的双重人格倾向。有

人说它是“毒瘤 ”,有人形容它是定时炸弹 ,也有人

认为它是城市化进程中农民最后的港湾和堡垒。
“城中村 ”便因此成了城市化进程中绕不开的结。

“城中村 ”不仅阻碍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 ,也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城中村 ”

这个一度被遗忘的城市角落 ,开始成为人们关注的

热点。“城中村 ”问题已成为困扰城市化进程的

“痼疾 ”。若不从根本上解决 ,“城中村 ”的恶性循

环还将持续下去 ,今后“城中村 ”改造任务将越来

越重 ,成本将越来越高。

虽然城中村带来各种负面问题 ,但改造措施一
直是各地政府头痛的问题。主要因为 :一是 ,城中

村一般占地面积较大 ,如果按照城市商业开发用地

的价格购买 ,政府必须支付农民巨额资金 ,政府一

般承受不起 ;二是 ,占据城中村土地的农民利用城

中村土地和住所 ,能够从中获得巨大的利益 ,如果

不能弥补这些好处 ,他们一般不会出让城中村土

地。总之 ,收购城中村土地所需巨额的资金以及来

自城中村农民巨大的压力是城中村问题之所以较
难解决的两个主要方面。农民之所以迟迟不肯出

让土地的原因在于 :一是 ,等待土地升值 ,以期卖个
好价钱 ;二是 ,利用城中村的地理优势 ,靠出租房屋

能够得到不错的租金 ;三是 ,由于城中村农民已无

耕地 ,因此他们希望出售土地后能够得到政府的各
项保障 ,尤其是工作方面的保障 [ 4 ]。

三、“城中村 ”改造推动城市化健康发展
“城中村 ”的存在给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

严重影响 ,要提高城市化质量 ,提升城市素质 ,必须
进行“城中村 ”改造 ,要推进我国城市化的健康发

展 ,就必须实现“城中村 ”的城市化。如果“城中
村 ”的城市化问题都无法解决 ,更大范围的城市化

便无从说起。改造“城中村 ”是实现农村城市化、

推进城市现代化的需要。当前 ,“城中村 ”已成为

困扰我国城市发展和建设的重要问题 ,对“城中

村 ”进行改造和预防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中国

要全面实现小康 ,就必须实行“城中村 ”改造 ,通过

土地、人口、经济、社会、环境、规划、建设、管理等各

方面的调整 ,采取有力措施综合整治 ,实现土地资

源的高效配置 ,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 ,通过

“城中村 ”的改造能提高城市土地利用率 ,改善居

住环境、投资环境和生态环境 ,更好地建设资源节

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构建和谐社会。“城中村 ”

的改造是一个农村向城市、农民向市民的转型过

程 ,是一场深刻的由量变发展到质变的社会变革 ,

不可避免会遭遇到阻力和困难 [ 5 ]。

浙江省绍兴市对经济开发区内 17个行政村、

4363户的“城中村 ”的改造是比较成功的。它的基

本做法是 :在查明开发区内“城中村 ”的现状以后 ,

在充分听取乡村干部和广大拆迁户意见的基础上 ,

制定了“城中村 ”改造的拆迁安置政策 ,主要是采

取了统一拆迁 (而非一村一户单独拆迁 )、统一规

划、统一设计代建、统一安置的“四统一 ”政策 ,我

们可以将其称为“城中村 ”改造的“绍兴模式 ”。

广州市“城中村 ”改造的模式是坚持“两项原

则 ”和实行“四项转制 ”。“两项原则 ”即“市政府

不直接投资 ”和“不进行商业性房地产开发 ”,这无

疑是明智的 ,因为目前政府无力投资 ,而房地产商

觊觎的是利润 ,易忽视低收入流动人口的住房需

求 ,并且难以驾驭“城中村 ”改造的巨大社会成本

及交易成本。“四项转制 ”,即城市建成区内的“城

中村 ”农民转为居民 ;村委会转为居委会 ;原农民

使用并所有的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 ,村民宅基地

房屋权属转为城镇房地产权属 ;原村委会管理的集

体经济转为集体法人股东和个人股东共同持股的

股份公司 ,将原农村管理纳入城市一体化管理 ,并

逐步把市政、环卫、供电 ,供气及治安等纳入城市管

理范畴。这也是正确的 ,符合形势发展的需要 [ 6 ]。

实践证明 ,“城中村 ”改造 ,四种基本方式可

行 :第一 ,在每年编制出让地块时 ,结合危旧房改

造 ,优先考虑“城中村 ”改造地区 ,集中对该区域进

行研究后 ,从规划指标上给予一定优惠 ,以吸引开

发商对地块开发的兴趣。第二 ,开发政府性项目。

对一些具有一定文化底蕴的地区 ,规划为城市特色

区域 ,并结合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将这些地区综合

规划 ,以达到改造“城中村 ”的目的。第三 ,配合市

政道路的建设 ,拆除沿路两侧的“城中村 ”。这种

做法可有效提高周边地块的土地价值 ,以促进周边

“城中村 ”的改造工作。第四 ,属地改造。在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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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的前提下 ,以所属的乡镇政府部门负责统一改

造。各乡镇或开发区建立相应的投资公司参与整

个“城中村 ”改造的开发工作 ,可以将获得一定的

利润作为政府的回报。这样一方面提高了基层部

门改造“城中村 ”的积极性 ,同时对区域范围内的

建设带来良性循环 ,加速完成整个区域的基础设施

改造工程 [ 3, 4 ]。

改造“城中村 ”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要顺

应工业化、城市化规律 ,稳步推进“农业向工业转、

农民向市民转、村庄向社区转 ”。破解“城中村 ”难

题 ,首先要把“城中村 ”纳入城市规划。为杜绝“城

中村 ”的再度形成 ,规划应充分考虑城市用地功

能、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及城市容量的适度控制标

准 ,确定城市基础设施布局和建设开发时序 ,在宏

观层次上发挥对城市未来整体地价的引领作用。

习惯于摊大饼式扩张的城市 ,对改造成本高的“城

中村 ”采取搁置政策 ,向城市外围“蛙跳 ”,结果是

旧的“城中村 ”没解决 ,新的“城中村 ”又梯次出现 ,

必须把“城中村 ”统一纳入城市整体规划 ,作为城

市有机空间 ,而不是游离于城市规划之外的孤岛 ,

统一开发 ,推行户籍 � 土地 � 管理体制改革 ,使

“城中村 ”农民转市民 ,村委会变为居委会 ,集体土

地变成国有土地 ,把城中旧村变为公共配套完善 �
环境优美的城市新小区。在新社区建设中 ,要打破

传统的村庄安置观念 ,把分散居住的农户集中搬迁

到符合城市规划要求的新社区。通过“一次规划、

一次建设、一次安置 ”,把“城中村 ”改选与城市的

规划和建设结合起来 ,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 ,高

要求配套、高效能管理 ,使新社区成为城区的重要

组成部分 ,要防止可能出现的逆城市化 [ 5, 6 ]。

“城中村 ”既是一种居住形态 ,又是一种社会

形态。“城中村 ”存在的根源是城市化没有瓦解原

农村社区的居住结构和社会结构。只要原居住结

构和社会结构没有瓦解 ,“城中村 ”就仍然可能是

“城中村 ”。总结目前“城中村 ”改造的做法 ,要特

别注意防止将“城中村 ”改造仅仅局限于居住形态

的改造 ,忽视城中村社会形态的改造。在未来的很

长一段时间内 ,“城中村 ”问题仍将层出不穷 ,成为

城市政府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政府必须因地制

宜 ,全盘考虑 ,制定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才能使城

市健康发展。要真正解决“城中村 ”的问题 ,也应

当从制度的创新入手来加以解决。建议修改现行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及相关《条例 》的

有关条款 ,实行城乡土地统一管理的管理体制 ,

“城中村 ”问题昭示我们 :推进城市化健康发展 ,必

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以人为本 ,统筹城乡关

系 ,实现城乡协调可持续发展。这就是 ,要加强对

城市发展和建设的前瞻性预测 ,做好将纳入城市范

围的乡村建设规划 ,促进城乡规划与建设的协调 ;

要着力在解决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上下工夫 ,增进城

乡经济的融合度 ;要从各方面进行制度创新 ,促进

城乡社会管理的接轨 ;要提高农民向市民转变的素

质和能力 ,促进城乡居民共同的全面发展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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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illage in side a C ity”is the d iff icult problem wh ich m ust be solved in
hea lthy urban iza tion developm en t

CHEN L iu - qin
(U rban Econom ic R esearch Institute, Tianjin Academ y of Socia l Science, Tianjin 300191, China)

Abstract:“V illage inside a City”is a special phenomenon in the p rocess of Chinaπs urbanization and is the
p roduct of urban - rural dual econom ic structure of China. “V illage inside a City”has become a serious p rob2
lem in restricting the health development of Chinaπs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im2
p rove the quality of urbanization, “V illage inside a City”must be firstly reformed to enhance urbanization
quality. In order to imp rove the health development of Chinaπs urbanization, “V illage inside a City”must be
urbanized.

Keywords: city; urbanization; “V illage insid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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